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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关村绿色矿山产业联盟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西南石油大学、中国石油集团川庆钻探工程有限公司、成都皓瀚完井岩电科技有

限公司、西南交通大学、东南大学、厦门大学、杭州微纳核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机械工业仪器仪表综

合技术经济研究所、上海新微技术研发中心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夏文鹤、颜海、陈一健、丁星、黄见秋、郑高峰、张昊、陈凡红、孙倩颖。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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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快响应湿度监测仪性能及现场应用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超快响应湿度监测仪（以下简称监测仪）应用的技术要求、现场应用、数据采集与处

理、验证方法和安全。

本文件适用于气体钻井、油气生产等场景中，对瞬态湿度变化快速监测的监测仪应用。其他领域动

态湿度快速监测场景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423.10 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Fc：振动（正弦）

GB/T 4208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GB/T 15478 压力传感器性能试验方法

GB/T 18268.1 测量、控制和实验室用的电设备电磁兼容性要求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IEC 60529 Degrees of protection provided by enclosures (IP Code)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超快响应湿度监测仪 ultra-fast response humidity monitor

基于响应时间不大于2ms的湿度敏感元件，集成信号处理、数据传输与防护封装，快速捕捉和测量

动态湿度变化的监测设备。

3.2

涉水复杂工况 water-involved complex working condition

油气勘探等工业生产过程中，存在液态水、水蒸气、地层水侵入或冷凝等多相流共存，且伴有压力、

温度剧烈变化的动态工作环境。

3.3

绝对含水量 absolute water content

单位体积湿空气中含有的水蒸气质量，以克每立方米（g/m³）表示。

3.4

多传感器集成系统 multi-sensor integrated system

将超快响应湿度传感器与温度、压力，O₂ 、H₂ S等气体组分，流量、工程参数等传感器进行物理

与数据层面融合，形成协同感知与监测的系统。

3.5

智能识别预警 intelligent identification and early warning

基于融合高动态湿度信息及其他多源传感器数据，通过智能识别算法模型自动辨识异常工况特征，

并提前发出分级安全风险预警信息的功能。

4 性能及使用条件要求

4.1 一般要求

监测仪应具备明确的产品标识、技术说明书，设计、制造与检验应符合国家现行产品标准的规定。

4.2 动态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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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监测仪核心湿度传感单元对阶跃湿度变化的响应时间不应大于 2 ms。

4.2.2 在多传感器集成系统中，传感器数据采集的时间同步误差不应大于 1 ms。

4.2.3 监测仪信号处理与补偿算法应具备实时性，采集的毫秒级湿度变化信号应进行快速修正。

4.2.4 监测仪在持续工作条件下，动态响应特性应保持稳定，不应因长时间运行出现响应迟滞或性能

衰减。

4.2.5 集成超快响应湿度传感器的实时感知系统，应在典型涉水复杂工况模拟或实际环境中，验证动

态性能指标有效性。

4.3 测量性能

4.3.1 监测仪相对湿度测量范围应为 0 RH ～100% RH。

注：RH是指相对湿度（Relative Humidity）。

4.3.2 在 10% RH ～ 90% RH 内，相对湿度测量精度误差不应大于±2% RH。

4.4 环境适应性

4.4.1 监测仪工作温度应为 5℃～60 ℃，存储温度应为 5℃～60 ℃。

4.4.2 监测仪应根据应用场景，在 0.1MPa ～10 MPa 的压力内正常工作。

4.4.3 外壳防护等级不应低于 IP67。

注：IP代码是指国际电工委员会IEC 60529标准中规定的电气设备外壳防护等级代码，由字母“IP”及两位特征数字

组成，分别表示防尘和防水能力。

4.4.4 在潜在爆炸性环境中使用的监测仪，应取得国家认可的相应防爆认证。

4.4.5 监测仪应符合 GB/T 2423.10 的要求，承受频率 10 Hz ～ 500 Hz、加速度 5 g 的振动测试。

4.5 多传感器集成

4.5.1 监测仪应具备 RS-485、4 mA～20 mA、CAN 总线等标准工业数据接口，应支持与其他参数传感器

数据交互与集成。

4.5.2 系统应具备数据融合处理能力，应实现湿度参数与钻压、扭矩、转速等工程参数及设备运行参

数的实时关联分析。

5 现场应用

5.1 选型

5.1.1 监测仪应根据监测点最大预期湿度变化速率选择。

5.1.2 监测仪型号、防护材质及防爆等级应根据现场环境温度、压力、腐蚀性介质浓度确定。

5.1.3 选型应满足气体钻井地层出水监测、井下燃爆预警等应用场景对湿度测量范围、精度及动态响

应特征的核心需求。

5.1.4 选型时应评估监测仪的数据接口、通信协议与软件平台，应与现场复杂工况实时感知系统及预

警平台无缝集成。

5.2 安装

5.2.1 安装位置应选择在代表整体工况湿度特征、气流稳定、无机械遮挡和介质喷溅直接冲击的部位。

气体钻井中，宜安装在排砂管线、注气管线等关键工艺节点。油气集输系统中，可通过减压装置，安装

在采气树等关键集输节点。

5.2.2 安装应采用可靠的机械固定方式。传感探头应充分暴露于被测介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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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在含尘、高湿或腐蚀性环境中，应安装专用过滤、防水溅或防腐蚀防护罩，且防护罩不应影响

传感器响应速度。

5.3 调试与校准

5.3.1 安装后应进行通电检查，确认供电、自检及通信链路正常。

5.3.2 工况相对稳定时，应使用标准湿度发生器或经溯源的标准仪表进行现场零点与跨度校准，并记

录校准数据。

5.3.3 对于集成系统，应验证湿度数据与压力、温度等其他参数采集的同步性及逻辑关联是否正确。

5.3.4 调试时，应验证监测仪内置信号处理与温度、压力补偿算法是否有效运行，输出的湿度值应根

据环境条件修正。

5.3.5 典型稳定工况下，应记录并确认监测仪测得的绝对含水量等湿度基线值符合该工况下的理论或

经验范围，作为后续异常预警的参考基准。

5.3.6 对于具备计算输出绝对含水量功能的监测仪，应通过对比已知温度、压力条件下的理论计算值，

验证计算模型与输出结果的准确性。

5.3.7 调试过程中，应模拟或利用现场轻微波动，初步验证监测仪数据是否触发系统预警逻辑或异常

检测模型产生预期响应。

5.4 运行维护

5.4.1 运行维护应制定并执行定期维护计划，应包括每日巡检设备状态、每月清洁防护装置、每季度

精度核查等。

5.4.2 维护、校准、故障及处理情况均应记录，形成设备档案。

5.4.3 监测仪历史运行数据与预警记录应定期分析，评估长期性能趋势，并按分析结果对维护周期或

预警阈值优化调整。

5.4.4 当监测仪作为融合高动态湿度信息的智能识别预警系统的一部分时，应对系统数据融合、模型

运行及预警输出功能定期测试与维护。

5.4.5 维护过程中发现系统性性能偏差或共性故障，应及时反馈至设备供应商或技术研发单位。

6 数据采集与处理

6.1 采集频率与传输

6.1.1 监测仪湿度数据采集频率不应低于 100 Hz。

6.1.2 数据传输应支持实时上传至监控系统，网络延迟应小于 1s，通信协议宜采用开放的工业标准协

议。

6.1.3 采集频率设定除满足捕捉瞬态湿度变化外，还应满足融合高动态湿度信息的复杂工况智能识别

模型对数据样本密度的最低计算需求。

6.1.4 在多传感器集成系统中，湿度数据采集时间戳应与关联的钻压、扭矩等工程参数及压力、温度

等设备运行参数时间戳同步。

6.1.5 采集与传输系统应具备断线续传或本地缓存机制，并在通信恢复后应自动补传。

6.2 数据存储

6.2.1 采集的原始高频数据应至少本地保存 30 天，用于事后追溯与深度分析。

6.2.2 经处理的分钟级均值、报警事件等特征数据应长期归档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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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用于事故追溯的原始数据等存储数据和关键预警事件记录，应建立可靠的备份机制。

6.2.4 数据存储应建立结构化的涉水复杂工况数据库，对存储的湿度及其关联的多源数据分类和管理。

6.2.5 存储数据应包含传感器编号、位置、时间戳、校准状态等完整元数据，并应确保可被授权系统

或工具高效访问与调用。

6.3 异常判定与预警

6.3.1 动态预警阈值应基于实时计算的绝对含水量及其变化率等特征参数，结合历史数据与工况模型

设定。

6.3.2 预警信息应明确包含异常类型、等级、位置和时间，并通过声光、软件界面、短信等通道发布。

6.3.3 异常判定宜采用或兼容项目研发的基于双重注意力对比网络等智能算法模型。

6.3.4 异常判定与预警应建立预警效果的后评估与反馈机制，对已触发的预警事件应记录、分析与验

证，并利用其结果持续优化预警阈值和智能识别模型。典型异常工况湿度特征与判定标准见表 1。

表1 典型异常工况湿度特征与判定标准

异常工况类型 核心湿度表征参数 判定阈值参考方向 说明

地层出水 孔内绝对含水量变化率
大于5 (g/m³)/min的持续快速上

升
需排除其他干扰

空压机后冷器故障 井口绝对含水量 较正常基线值激增100%以上 特征明显

井下燃爆风险 湿度骤降速率伴氧气变化 瞬态响应捕捉到的骤降拐点 应与气体组分联动

7 验证方法

7.1 验证要求

7.1.1 验证方法应具有可操作性和可重复性。

7.1.2 监测仪在出厂、首次安装、大修后及定期维护时，应进行性能验证。

7.1.3 验证工作应包含对监测仪是否符合全部适用条款的确认。

7.1.4 性能验证方法、模型及阈值可采用相关技术研究成果、行业通用实践或制造商提供的验证方法，

可包括湿度响应机理模型、绝对含水量计算方法和异常工况智能识别模型。

7.1.5 验证结论应按监测仪在典型应用场景中的长期运行数据与预警实效综合评估。

7.2 响应速度测试

7.2.1 测试应在实验室或现场利用标准湿度阶跃发生装置确定。

7.2.2 测试应记录传感器输出从初始值变化到目标值 63%（τ63）的时间，应满足不大于 2ms 的要求。

7.3 测量精度校准

7.3.1 测量精度校准应按下列步骤执行：

a) 将监测仪与可溯源的标准湿度发生器在恒温条件下连接；

b) 在量程范围内均匀选取包括低、中、高湿度的至少 5 个校准点，待读数稳定后记录监测仪示值

与标准值；

c) 各点误差应符合 4.3.2 的要求；

7.3.2 校准过程中，应确认监测仪内置的对温度、压力的实时补偿算法有效运行。

7.3.3 对于具备输出绝对含水量功能的监测仪，应在校准中验证其计算模型。计算模型应符合 GB/T

11605 规定的计算方法或绝对含水量反演算法。通过输入经校准的标准温度、压力与相对湿度值，核验

输出的绝对含水量值与理论计算值或标准仪器实测值的误差，误差应符合 4.3.2 的要求。压力校准过

程符合 GB/T 15478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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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4 校准记录应包含校准时的环境温度、大气压力等工况参数。

7.4 长期稳定性验证

7.4.1 在稳定的温湿度环境下，应连续记录监测仪至少 7 天的输出数据，计算输出值标准差和最大漂

移量，年化漂移量应符合产品说明书宣称的指标，宜优于±1% RH/年。

7.4.2 验证应利用在典型工况现场长期运行积累的历史数据，分析性能漂移与运行时间，温度循环、

振动等环境应力间的关联关系。

7.4.3 长期稳定性验证结果应作为产品可靠性评估和改进设计的重要输入，并反馈至研发环节。

7.5 环境适应性验证

7.5.1 高低温工作试验时，应将监测仪置于 5℃和 60 ℃环境中，各保持 2 小时，测试在该极端温度下

的启动、测量和通信功能。

7.5.2 振动试验时，应按 4.4.5 的条件进行振动测试，试验后检查结构完整性并复测基本性能。

7.5.3 防护等级测试应符合 GB/T 4208 的要求，并不低于 IP67 等级。试验后，内部应无灰尘和水迹进

入，且功能正常。

7.5.4 抗腐蚀性气体暴露测试时，应将监测仪置于规定浓度的硫化氢等腐蚀性气体环境中持续暴露规

定时间后，测试外壳、接口的完整性及核心湿度测量功能是否正常。

7.5.5 电磁兼容性测试时，测仪应按 GB/T 18268.1 进行辐射发射、传导发射及抗扰度测试。

7.5.6 环境试验后核心性能复测时，应在完成 7.5.1 至 7.5.5 规定的环境适应性测试后，复测监测仪

的响应时间及测量精度。性能验证项目与周期应符合表 2 的规定。

表2 性能验证项目与周期

验证项目 验证方法 验证周期 合格标准

响应速度 湿度阶跃测试，测τ63时间 型式试验/大修后 ≤ 2 ms

测量精度 与标准湿度源多点比对 每季度1次/异常后 符合4.3.2要求

长期稳定性 连续一周数据记录分析 每半年1次 符合宣称稳定性指标

环境适应性 高低温、振动、防护测试 型式试验/大修后 功能正常，符合第4章要求

7.6 应用规模验证

7.6.1 验证监测仪技术成熟度与规模化应用可行性时，应在不同地层、不同工艺的气体钻井现场等典

型的涉水复杂工况现场进行大规模部署应用。

7.6.2 规模应用验证实施过程、部署场景、运行效果及数据分析结论应形成完整的书面验证报告，作

为评价技术成熟度与可行性的关键依据。

7.6.3 规模验证过程中应系统性采集、归档来自不同工况现场的长期运行数据与异常事件数据，为技

术优化和智能识别模型的持续改进提供数据基础。

7.6.4 规模应用验证的成功标准，应包括在累计部署的监测仪中，不低于 95% 的设备在考核周期内持

续、稳定提供有效数据，并成功辅助或触发对地层出水、井筒积液等典型涉水复杂工况有效识别。

8 安全

8.1 设备防护安全

8.1.1 在爆炸危险区域使用的监测仪，防爆等级应覆盖该区域的气体组别和温度组别要求。

8.1.2 外部电气连接应符合防爆和防水要求，电缆入口应使用合格的防爆格兰头。

8.1.3 设备外壳应具备足够的机械强度与抗冲击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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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4 监测仪的外壳接缝、线缆入口及调试接口应实现全密封。监测仪的外壳应达到 GB/T 4208 规定

的防护等级要求，且不应低于 IP67。

8.1.5 为传感器配置的专用过滤、防水溅等现场防护罩，应结构牢固、便于拆卸更换，且不得因堵塞、

结垢或损坏丧失防护功能或影响监测仪响应性能。

8.2 操作安全

8.2.1 安装、调试和维护人员应经专业培训，了解设备原理和现场安全规程。

8.2.2 在工艺装置不停运的情况下安装或检修时，应办理相关作业许可，并采取风险隔离措施。

8.2.3 在对多传感器集成系统安装、调试或维护操作时，应遵循系统联调规程，在接入或断开任一传

感器时不应影响感知系统其他部分的正常运行与安全功能。

8.2.4 任何现场操作前，应确认目标监测仪及其防护装置处于安全、稳定的物理状态，并确认供电与

通信链路正常，应避免在设备带故障或连接不稳状态下操作。

8.2.5 对监测仪及其集成的智能识别预警系统的软件参数、模型阈值及控制逻辑设置或修改时，应实

行双人复核或授权审批制度，并记录完整的操作日志。

8.2.6 当监测系统发出预警后，操作人员应按既定规程进行现场确认或处置，不得擅自关闭、屏蔽或

降低该监测通道的预警功能。

8.2.7 智能识别预警系统的软件平台应具有访问控制、操作审计和病毒防护能力。

8.3 应急处置

8.3.1 当监测仪发出高风险预警时，监控系统应自动触发或提示操作人员启动预定的应急处置程序。

8.3.2 监测仪发生故障时，应立即启用备用监测点或替代监测方案。

8.3.3 应急处置程序启动后，系统应确保预警事件前后全过程的湿度及其他关联参数等监测数据被完

整记录并安全存储。

8.3.4 每次应急处置完成后，应对预警的准确性、响应程序的及时性和处置措施的有效性进行事后评

估，并将评估结论反馈用于优化预警阈值、识别模型及应急预案。

8.3.5 应急处置流程应针对高危的“燃爆”风险、中危的“地层出水”等不同风险等级预警制定，应明确

不同级别预警下的响应权限、决策机制和行动范围。

8.3.6 智能识别预警系统及其触发的应急处置流程应定期模拟演练或桌面推演，相关人员应熟悉流程，

并检验系统与人工响应的协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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